
 

檔號：SUB/14/1/5 (2010) 
 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
 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

(第 571 章) 

 

《2011 年證券及期貨條例 (修訂附表 5) 公告》 

 

《2011 年證券及期貨 (財政資源) (修訂) 規則》 

 
 
引言 

為了設立規管信貸評級機構及其評級分析員的制度 – 

(a) 財政司司長將於 2011 年 2 月 18 日在憲報刊登《2011 年

證券及期貨條例  (修訂附表 5) 公告》(“《修訂公告》”，

載於附件 A)；及 

(b)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(“證監會”)   訂立了《2011 年

證券及期貨  (財政資源) (修訂) 規則》(“《修訂規則》”，

載於附件 B)。 
 
 
理據 

2. 獨立、客觀而符合質素要求的信貸評級是保障投資

者的重點所在。自二十國集團達成共識，同意信貸評級機構有

需要受規管監察制度所規管後，歐洲聯盟  (“歐盟”)、美國、日

本及澳洲等地均已宣布推出規管措施，以加強監察信貸評級機

構。 
 
3. 在全球同意規管信貸評級機構的背景下，我們認為

在香港設立這規管監察制度是符合公眾利益的。此舉既能加強

保障投資者，亦使以香港為基地的信貸評級機構擬備的信貸評

級，得以繼續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使用，尤其是將於 2011 年 6 月

實施新規定的歐盟地區。我們的制度應符合二十國集團訂下的

期望，並應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已採用  (或正在設立) 的規管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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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體上一致。從規管的角度而言，由於公眾可得知的信貸評級

可能會影響公眾投資氣氛，因此，我們的關注在於確保此等信

貸評級的提供者領有牌照及遵守已訂定的監管規定。 
 
4. 就此，我們建議在現有規管制度下 1，加入一項新的

受規管活動 – “第 10 類：提供信貸評級服務”。第 10 類受規管

活動擬關乎使用一套已界定的評級制度，主要就被評級的任何

人  (但並非個人) 或金融工具2 的信用可靠性擬備意見。這擬與

第 4 類受規管活動 (就證券提供意見) 截然不同，後者實質上牽

涉就買入或沽出證券提供意見或指導。第 10 類受規管活動不擬

包括： 

(a) 涉及內部信貸評級系統  (如銀行評估對手風險的內部系統) 
的運作而不涉及向公眾散發或以訂閱方式分發信貸評級的

活動； 

(b) 依據個別指示擬備而純粹向發出指示的人提供，以及不擬

向公眾分發或以訂閱方式分發的私人信貸評級；及 

(c) 收集、整理、散發及分發關乎任何人的債務及信貸歷史的

資料  (如透過消費者或商業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分享或分析

個人消費信貸資料)  。 
 
5. 在本港的信貸評級機構及其個別評級分析員均要領

有牌照，並受通用於所有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獲發牌或註

冊的人的一般責任所規限。為有助確保信貸評級獨立、客觀而

符合質素要求，證監會會藉《提供信貸評級服務人士的操守準

則》，對在本港的信貸評級機構及其評級分析員施加最基本的

操守準則3。 
 
6. 第 10 類受規管活動不需要持有客戶資產，第 10 類

持牌法團所適用的資金規定，應該與不需要持有客戶資產的第

4、5、6 及/或 9 類持牌法團的資金規定一樣，即繳足股本 0 港

元及規定速動資金最低數額 100,000 港元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附表 5 就現行九類受規管活動訂定條文，該九類受規管活動分

別是  (1)  證券交易；(2)  期貨合約交易；(3)  槓桿式外匯交易；(4)  就證券提供意見；

(5)  就 期 貨 合 約 提 供 意 見 ； (6)  就 機 構 融 資 提 供 意 見 ； (7)  提 供 自 動 化 交 易 服 務 ；  
(8)  提供證券保證金融資；及  (9)  提供資產管理。  

2 具體而言，指債務證券、優先證券及任何提供信貸協議。  
3 《提供信貸評級服務人士的操守準則》會以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於 2008 年

5 月發出的經修訂《信貸評級機構的操守準則的基本原則》為基礎。這些標準規定信

貸評級活動須按廉潔穩健、獨立、具透明度及保密的原則進行。  



- 3 - 

《修訂公告》及《修訂規則》 

7. 《 修 訂 公 告 》 是 財 政 司 司 長 根 據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

例》第 142 條訂立的4。《修訂公告》修訂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

附表 5 (“附表 5”)，使信貸評級機構規管制度得以實行。主要條

文如下： 

(a) 第 3(2)條在附表 5 中加入新的第 10 類受規管活動； 

(b) 第 3(3)條將提供信貸評級服務豁除於附表 5 中 “就證券提

供意見” 的現行定義外；及 

(c) 第 3(4)條在附表 5 中就第 10 類受規管活動加入四項定

義。 
 
8. 《修訂規則》是證監會依據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第

145 條，於諮詢財政司司長後訂立的5。《修訂規則》修訂《證

券及期貨 (財政資源) 規則》(第 571 章，附屬法例 N，“《財政

資源規則》”)，就第 10 類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持牌法團的資金

規定以及相關事宜，訂定條文。主要條文如下： 

(a) 第 3 條在 “指明發牌條件” 的定義中，加入第 10 類受規管

活動的提述。“指明發牌條件”   禁止就某些受規管活動獲發

牌的持牌法團持有客戶資產； 

(b) 第 4 及 5 條在《財政資源規則》第 5(d)及 56 條 (分別關乎

繳足股本規定以及向證監會呈交申報表)中，加入第 10 類

受規管活動的提述；及 

(c) 第 6 條修訂《財政資源規則》附表 1，就第 10 類持牌法團

的繳足股本最低數額及規定速動資金最低數額，訂定條文
6。 

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第 142 條規定，財政司司長可藉憲報公告修訂附表 5。  
5 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第 145(1)條規定，證監會可在諮詢財政司司長後訂立規則，規

定持牌法團須維持該等規則指明的財政資源。  
6 即使第 6 條有所規定，信貸評級機構將會受指明發牌條件規限，因此免除於維持繳

足股本的規定，並會受較低的速動資金規定規限。這與進行第 4、5、6 及 /或 9 類受

規管活動而不需要持有客戶資產的法團無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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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

9.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： 

刊登憲報      2011 年 2 月 18 日 

提交立法會進行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 2011 年 2 月 23 日 

生效       2011 年 6 月 1 日 
 
 
建議的影響 

10. 《修訂公告》及《修訂規則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

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，亦不影響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及其附屬法

例現行條文的約束力。由於擬議的規管職能會由證監會負責執

行，政府的財政及公務員體制均不受影響。生產力和環境方面

亦不受影響，可持續發展方面則不受實質影響。至於經濟影響

方面，雖然建議或會增加規管和合規成本，但卻能加強保障投

資者，並使以香港為基地的信貸評級機構擬備的信貸評級，得

以繼續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使用。 
 
 
公眾諮詢 

11.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聯同證監會已於 2010 年 7 月 19
日，就有關設立信貸評級機構規管制度的建議諮詢立法會財經

事務委員會，並獲得委員會支持。證監會亦於 2010 年 7 月 19
日至 8 月 20 日進行公眾諮詢，有關建議獲得熱烈支持。 
 
 
宣傳安排 

12. 我們會於《修訂公告》及《修訂規則》在 2011 年 2
月 18 日刊登憲報當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答覆傳媒的查

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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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

13.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聯絡財經事務

及庫務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 (財經事務 )   黃敏女士  (電話號碼：

2528 9493) 或證監會發牌科總監盧偉遜先生  (電話號碼：2840 
9458)。 
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 
2011 年 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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